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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司„2018‟26号 

 

 

晋江市司法局   晋江市民政局 
关于切实做好 2018 年村（居） 
人民调解委员会换届工作的通知 

 

 
各司法所、各镇（街道）社会事务办： 

今年是村级组织换届年，为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和

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》，认

真抓好省委省政府《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》

和司法部、民政部等中央六部委联合印发的《关于加强人民调

解员队伍建设的意见》的落实，按照省司法厅、民政厅《关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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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强全省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换届工作的指导意见的通知》

（闽司„2018‟138 号）文件要求，切实做好 2018 年村（居）

人民调解委员会换届工作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深刻认识新时代下加强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建设

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

村级组织赋有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的法定职责。村（居）人

民调解委员会是村级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，是依法设立的基层

群众性组织，融法治、德治、自治功能于一体，在化解民间纠

纷、解决人民内部矛盾、维护基层社会稳定、加强和创新社会

治理等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

代，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

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新形势下，加强预防和化解社会

矛盾机制建设，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，推动社会治理重心向

基层下移，发挥社会组织作用，实现政府治理和社会调节、居

民自治良性互动，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，是党的

十九大作出的重要部署。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作为依法设

立的群众性组织，在基层社会依法治理体系中处于基础和前端

地位，具有遍布城乡社区、植根基层、直接面向群众的不可比

拟、不可替代的优势。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不仅具有化解

矛盾纠纷的功能，还具有基层民主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功能，是

实现群众自我教育、自我服务、自我管理、自我监督，扩大并

做实群众参与社会治理的有效途径和形式。各有关部门一定要

深刻认识新时代、新形势、新任务对人民调解组织、人民调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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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所赋予的新使命、新期待，深刻认识加强村（居）人民调解

委员会建设在推进基层社会治理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

理格局中所具有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切实增强责任感和使命感，

按照中央、省委省政府、市委市政府和国家有关部委的要求，

认真抓好各项措施落实，进一步巩固健全村（居）人民调解组

织，提高规范化建设水平，优化调解队伍结构，为我市创建国

际化创新型品质城市作出应有贡献。 

二、依法依规健全完善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换届工作 

各镇（街道）要依据《宪法》、《人民调解法》、《村民

委员会组织法》、《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法》以及《福建省多

元化解纠纷条例》等国家、省有关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建

设的相关法律法规，将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换届与村（居）

委会换届同部署、同安排、同推进，并按照省委省政府《关于

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》、《关于建设更高水平

“平安福建”的意见》中有关“加强基层性自治组织规范化建

设，进一步规范民主选举程序”、“规范基层人民调解委员会”

的要求，着力健全规范完善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民主推选

程序，优化人民调解员队伍结构，提升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

会规范化建设水平。 

一是确定推选入数。按照《人民调解法》中“人民调解

委员会由委员 3－9 人组成”的规定、省两办转发的《省司法

厅关于加强人民调解工作的实施意见》（闽委办发„2013‟21

号）和泉州市两办转发《市司法局关于进一步加强人民调解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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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的实施意见》（泉委办发„2014‟9 号）的有关要求，从本

村（居）实际出发，合理确定本村（居）调委会推选人数。原

则上，1000 人以下的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配备不少

于 3 人；1000 人以上的村（居）每超过 500 人，可增配 1 名

委员，最高可配至 9 人。按照《人民调解法》中“人民调解委

员会应当有妇女成员，多民族居住的地区应当有人数较少民族

的成员”的规定，各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推选名额中必须

至少有 1 名女性委员，如属多民族杂居村（居）则在推选名额

中应至少有 1名当地人数较少民族的委员。 

二是严格选任条件。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委员应由

公道正派、廉洁自律、热心人民调解工作，并具有一定文化水

平、政策水平和法律知识的成年公民担任。对推选委员的相关

学历、专业、经历等方面的要求，各镇（街道）可根据本地实

际在《推选办法》中予以明确。 

三是规范推选程序。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换届应在

村（居）委员会换届选举结束后进行。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

会委员由村（居）民委员会提名，经村（居）民会议或者村

（居）民代表会议表决产生。村（居）民委员会在提名人选时，

应主动征求司法所意见。任期届满的原村（居）人民调委会主

任应向村（居）民会议或者村（居）民代表会议报告工作（可

书面）。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推选产生后，由委员会召开

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，推选产生调委会主任，可以由村（居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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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委员会成员兼任。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换届工作应在

2018 年 10 月 15日前完成。 

四是依法予以备案。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经推选产

生后，应及时向当地镇（街道）司法所、民政部门予以备案。

司法所、民政部门对其合法依规方面进行必要审核后，由司法

所向当地社会公布。 

五是举办履任仪式。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推选产生

后，可举办必要的履任仪式。履任仪式应简朴而不失庄重。可

邀请当地镇（街道）党委（党工委）政府（办事处）领导和司

法所，民政办负责人到场，为新当选的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

会成员和调委会聘任的专兼职调解员发放证书，体现对村（居）

人民调解员的社会尊重感、责任感和荣誉感。 

三、加强对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换届工作的组织指导 

司法行政部门、民政部门是组织指导村（居）人民调解组

织换届的具体职能部门。各司法所、社会事务办既要明确各自

职责，又要紧密协调配合，确保换届工作有条不紊，规范有序，

确保换届后的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队伍更加优化，制度更

加健全。 

一要主动汇报。积极争取所在镇（街道）党委（党工委）

政府（办事处）对换届工作的重视和支持，及时提请帮助解决

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换届工作的困难和问题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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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要联合制定工作方案。明确各村（居）人民调解组织

换届工作的时间表、路线图。确保按时按规完成村（居）人民

调解组织换届工作。 

三要积极发挥村（居）法律顾问作用。司法所要积极指

导村（居）法律顾问，帮助村（居）选举委员会做好换届选举

相关政策法规解读，换届过程中的各项程序、公告把关审核，

共同做好 2018年村委会换届选举工作，确保依法依规。 

四要着力优化队伍结构。积极指导各村（居）以换届为

契机，进一步优化人民调解员队伍的年龄、知识结构。要指导

各村（居）注重从德高望重的人士中选任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

员会成员；注重从“两代表一委员”（党代表、人大代表、政

协委员）、“五老人员”（老党员、老干部、老教师、老知识

分子、老政法干警）和有关行业专业人士、大学生村官中选聘

担任村（居）调委会专兼职调解员。有条件的各村（居）人民

调解委员会配备 1 名以上专职人民调解员。 

五要建立调解员名册制度。司法所要将换届后的各村

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成员及聘任的专兼职调解员姓名及联系

方式统一编印成册，报送市司法局，并向社会公开。 

六要落实初任培训。市司法局负责对村（居）人民调解

委员会主任、首席人民调解员的初任培训。当地司法所负责辖

区内各村（居）专兼职人民调解员的初任培训。 

七要强化调委会规范化建设。将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工作

纳入各地村规民约、居民公约的主要内容。指导各村（居）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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真落实村（居）人民调解委员会标牌、印章、标识（徽章）、

制度、程序、文书“六统一”，健全完善调解协议书制作、统

计报表等工作制度。 

 

 

晋江市司法局             晋江市民政局 

2018 年 8月 24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泉州市司法局、泉州市民政局 

晋江市司法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2018年 8 月 30 日印发 


